
莆秀政〔2016〕2号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莆田市秀屿区排污权储备出让管理

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直有关单位：

经研究，现将《莆田市秀屿区排污权储备出让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

                       2016年1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莆田市秀屿区排污权储备出让

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行为，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意见（试行）》（闽政〔2014〕24号）及《福建省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办法（试行）》（闽环发〔2014〕15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秀屿辖区内储备排污权的出让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污染物，是指国家实施总量控制的重点污染物，现阶段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国家要求实施总量控制和污染减排的其它污染物暂不进行交易，若有变动，另行规定。
排污权储备，是指排污权储备管理机构通过无偿收回、投资入股污染治理设施按比例回收、原价回购等形式，将排污权纳入政府储备量的行为。
排污权出让，是指排污权储备管理机构受政府委托以公开竞价、协议出让等方式，将政府储备的排污权出让给排污单位的行为。

第四条 秀屿区排污权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按管理权限负责排污权出让及相关工作。

第五条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受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委托，承担排污权出让的交易工作。

第六条 排污权出让对象为辖区内新建项目，改建、扩建项目和其他需要取得排污权的排污单位。

第七条 排污单位应在总量控制机构出具总量指标数量和来源意见后提出申请。
第二章 出让管理

第八条 出让储备排污权指标应满足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污染物减排要求和排污权市场需求。

对现有排污单位取得排污权，采取定额出让方式；对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以及现有排污单位为达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新增排污权，通过公开竞价或协议出让的方式进行，并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产业倾斜。

第九条 出让储备排污权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工业企业减排、破产、关停、淘汰、取缔形成的储备量，应优先投放市场。

（二）先储备的排污权先出售。

（三）排污权储备原则上不得跨区出让；如确需跨区出让的，须报区政府同意。

（四）来源于造纸、皮革、合成革、水泥、建筑陶瓷等实行行业总量控制的储备量，按照该行业所重点控制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只出不进”的原则进行出让。

（五）储备量向我区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污染物产生指标达到国家清洁生产标准一级水平的建设项目倾斜。

第十条 排污权储备出让程序如下：

（一）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拟定排污权储备出让计划，经区环保局审查后，报莆田市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

（二）莆田市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审查后，经莆田市环保局同意后，反馈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并报省储备管理中心备案。

（三）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委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出让排污权。

第十一条 排污权出让有效期限为5年，出让价格由区政府确定，以市场价格调节为主，原则上不得低于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及上季度莆田市相应排污权指标市场价加权平均值（若无，则参照全省加权平均价）的50%，并报经市环保局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三章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区环保、财政、发改部门应建立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的联动监管机制。区环保局负责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的监管。区财政局负责排污权储备和出让资金收支的监管。区发改局负责对排污权储备和出让价格行为的监管。

第十三条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应真实、完整地记载和保存储备排污权出让的数量、价格和金额等有关资料，接受区环保、发改、财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四条 区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费属于区政府非税收入中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由区政府授权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委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代为执收，资金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收缴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五条 排污权储备出让资金使用按照《福建省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闽财建〔2014〕46号）执行，专项用于排污权储备与管理、排污权监管能力建设、交易平台建设维护、污染减排项目等方面。

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应自觉接受区财政、审计、环保等部门对排污权储备和出让资金收支情况的监管。

第十六条 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应将排污权储备、出让信息及时录入全省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信息系统。区储备和管理技术中心应加强排污权交易数据的维护管理，逐月汇总排污权交易情况。排污权交易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区环保局负责解释。国家、省、市对排污权储备和出让管理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抄送：莆田市环保局,区委、区人大、政协办公室。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                   2016年1月12日印发


